






拟征收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帕尔其村集体所有土地0.2935公

顷 (4.4025亩 )。 均为建设用地(村庄 )。

四、 补偿方式和标准

(一 )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。 根据《关于重新公布

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X新自然资规〔2024〕

1号 ) 和《关于和田县征收农用地综合区片地价公告》 (和县政

办函〔2024〕 2号 ) 的规定执行，土地补偿费标准为18.63万元/

公顷， 安置补助费不予计算( 土地没有对外承包， 不涉及安置的

农户 ) 。

( 二 ) 青苗补偿标准。 该项目不涉及青苗补偿费。

( 三 )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。 该项目不涉及地上附着物补偿

费用。

五、 安置对象、 方式及社会保障

该项目不涉及安置对象，不 涉及安置的农户。

六、 其他事项

无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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